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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霞

近日， 河南汝州历经一个月抽干近 30 万

方湖水围捕“怪鱼” 鳄雀鳝， 引发 3000 多万

网友围观。 随后， 北京、 广东、 湖南、 山东、

云南等多地也发现有鳄雀鳝出没于小区景观水

系、 野外自然水体等场合， 甚至还发生了鳄雀

鳝伤人的惊悚事件。 自此， “鳄雀鳝” “外来

物种” 迅即成为网络热词， 外来物种入侵 （生

物入侵） 也从冷门科学术语一跃成为广受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据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规定， 外来

物种成为外来入侵物种， 需符合两个条件： 一

是外来物种进入一个地区后在可预见的将来能

长期生存形成种群； 二是会对传入地区的生态

环境、 农林牧渔产业发展乃至人体健康造成威

胁或者危害。 例如小麦、 土豆、 胡萝卜、 玉米

等都是外来物种， 但并非外来入侵物种。 相

反， 鳄雀鳝、 福寿螺、 美国白蛾、 红火蚁、 非

洲大蜗牛、 巴西红耳龟、 水葫芦、 松材线虫、

加拿大一枝黄花等， 即为外来入侵物种。

生态学家斯托尔格林认为， 外来物种入侵

是 21 世纪最大的环境威胁， 更甚于全球气候

变暖的危害。 事实上，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因外

来物种入侵造成了重大损失。 美国每年因外来

物种入侵遭受经济损失 1500 亿美元， 印度达

1300 亿美元， 南非达 800 亿美元。 目前， 我

国已发现 660 多种外来入侵物种， 其中 71 种

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危害， 219 种已入侵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据统计， 外来物种入侵每年

造成中国经济损失 1198.76 亿元， 其中， 仅松

材线虫、 美国白蛾等就造成年均林业损失 110

亿元， 占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造成损失的 10%。

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我国制定了 《生物

安全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法》 《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

数量审批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处置办法》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政策

文件， 还发布了 4批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 制定了 《国家重点管理外来

入侵物种名录》。 可以说， 迄今为止， 我国已

建成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我国 《生物安全法》 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

和个人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引进、 释放或者丢

弃外来物种； 构成违法的， 除了要限期捕回、

找回该外来物种外， 还要被处 1-5 万元的罚款； 《野生动物保

护法》 不仅规定了野生动物物种境外引进的审批制度， 禁止为违

法出售、 购买、 利用野生动物提供广告和交易服务， 而且对放生

行为做出了具体规定， 要求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

种， 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生产， 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

危害， 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更是对

外来入侵物种的源头预防、 监测预警、 防控治理等做出了较为全

面的规定。 特别是 《刑法》 还规定了非法引进、 丢弃、 释放外来

入侵物种罪， 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 现实生活中， 鳄雀鳝、 巴西龟、 仓鼠、 蜥蜴等“异

宠” 的网上交易却未能得到有效遏止， 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对

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 《生物安全法》 规定：

“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引进、 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却未规定

禁止非法销售、 购买无合法来源证明、 不具有检验检疫证书的外

来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也存在同样问题。 其次对交

易环节的执法监督特别是网上交易执法不力， 认识、 目录、 设

备、 技术、 协同等跟不上节奏， 如农业农村部至今还未制定正式

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此外网上交易隐蔽快捷， 客观上执法具有

相当难度。

为此， 我国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体系还需加固完善， 建

议按照源头严防、 过程严管、 后果严惩的原则， 尽快修改 《野生

动物保护法》 《生物安全法》 《刑法》 《电子商务法》 《邮政

法》 《快递暂行条例》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

规， 加强对交易环节的规范和约束， 明确规定禁止非法销售、 购

买外来入侵物种等。 此外，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尽快出台非法引进、 丢弃、 释放外来入侵物种罪的司法解释； 农

业农村部按照 《生物安全法》 的要求， 在现有名录的基础上， 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全新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对于广大公众而言， 应当树立生物安全意识， 不要随意买卖

野生动物， 特别是要自觉抵制

电商平台的“异宠” 非法交

易。 同时不乱丢弃作为宠物的

外来物种， 不滥施爱心随意放

生外来动物， 以免好心却办了

坏事， 惹祸上身。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生

态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

导，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陈越峰

我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

城市化浪潮的高速发展， 城市塑造了

各阶层、 各行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相对应的， 城市治理情境也日益复杂

多样。 由此“城乡建设与管理” 逐渐

被明确为地方立法的主要事项。

以上海为例， 从组织法上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 到行为法上禁放烟花爆

竹、 垃圾分类投放处理， 再到推动数

字时代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 地方立法一直和城市发

展的治理需要交织同行。 而以人为

本， 包容多元利益、 平衡多维价值，

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辅相成， 则是

地方立法不可忽略的三个关键要素。

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去观察和体

会， 当城市离开了使人有效组织起来

的市场机制和治理规则， 城市文明从

看起来坚不可摧、 繁华璀璨到变得脆

弱不堪， 可能只需要一两个月的时

间。 “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 胜过千

百次的告诫”， 从市民到政府， 都有

这样的深切体会。

然而， 此前一个时期， 为了实现

公共安全、 公共卫生等重要价值， 地

方立法在设定城市治理秩序时， 往往

包含广泛的禁止性政策规定， 城市管

理执法也不时被批评过于严苛。 随着

包容审慎监管、 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政

策要求， 监管和执法进入新的阶段，

地方立法也应审时度势， 回归包容多

元利益， 平衡多维价值的立法导向。

这就要求立法对利益格局作全面

梳理， 对拟设定的秩序和管理措施所

保护的法益和克减的利益作精当剖

析。 例如， 垃圾分类处理的地方立

法， 对公共卫生、 城市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意义重大， 而对市民增加的负担

也非常有限， 因此在上海很快发挥了

实效。 但如果城市环境、 公共卫生的

另一边是人的生存权益和整座城市的

烟火气息， 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很多，

需要立法者审慎平衡。 城市是一个巨

系统， 面临的不仅有侵入型的外在风

险， 也有内生型的系统风险。 立法需

要有风险治理的系统思维， 不能习惯

性地“一禁了之”。

以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为样本， 若

过分追求“整洁” 的价值而设定过于

严苛的秩序要求， 就会导致“水至清

则无鱼”。 失去了烟火气， 也就减少

了城市的繁荣生机。 此次上海市新修

订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调整了设

摊经营、 占道经营和散发商业性宣传

片品等行为的禁止范围， 从全面禁止

转为特定场所、 重点区域禁止。 这就

给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留出了更大空

间， 较好地平衡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秩序与民生需求、 市场运行的关系，

也使各区、 街镇及市民有了充分展示

各自特色的个性化发展空间， 因此获

得广泛的赞扬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地方立法活动而言， 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 平衡多元利益诉求、 协调

权利与权力关系， 从而形成尊重生存

权益的公共理性， 达成参与和服从、

秩序和自由的平衡， 实现多维互动的

合作型治理， 是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的必然要求。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 通过

立法调整， 让市场和社会“无形之手”

游刃有余， 政府“有形之手” 张弛有

度， 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才会富有生机

与活力。

再以户外招牌设置为例， 它是商业

活动和创意的载体， 以往曾实行全面许

可制度， 政府“有形之手” 干预过甚，

挤压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 社会反响

不佳， 千篇一律的店招街景更广受诟

病。 修订后的上海条例采用了许可例

外、 备案常态的分类管理， 即对涉及风

貌保护、 文物保护、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或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招牌的设置， 实行许可管理； 其他

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招牌设置， 全部采

用备案形式。 这就在确保公共安全等重

要价值的同时， 给市场商业活动留足了

自由展示的空间， 促进了城市的多彩风

貌与烟火气的回归。

概言之， 城乡建设与管理的地方立

法应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 的理念，

致广大而尽精微。 除了重大项目建设、

科技创新促进、 人才引进落户等方面的

大手笔， 也要有公共厕所免费开放那样

的微关怀。 推动城市包容空间和发展平

台的完善与丰富， 平衡多维价值与各方

利益， 即使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地方立

法也应着眼于社会治理创新， 综合运用

行政指导、 社会团体自治、 行政协议等

手段来完成城市治理的行政任务， 真正

将“以人民为中心” 的宗旨贯彻于地方

立法之中。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

院长、 教授)

城市治理须以良法抚慰凡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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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明

9 月 22 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了修订的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 该条例因解禁路边设摊

等规定而在全国范围内广受激赞。 这

部新修订的条例充分总结了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方面的经验与不足， 坚持了

管理的较高要求， 并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状， 对民生需求予以回应。 同

时， 着力推动政府由单纯管理向重视

服务的管理转变， 更加人性化。

地方性法规的功能一般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为国家法律在地方的实施提

供细则； 根据权限对地方事务作出规

范； 根据权限对国家法律尚未涉及的

事项先行立法， 为国家制定相关法律

提供经验。 地方性法规与市民关系密

切， 很多涉及民众的身边事、 自家

事。 这次适度开放路边设摊的相关规

定， 就是最新范例。

地方性法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

点， 不断对市民的诉求做出回应。 自

2001 年制定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以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市民诉求的

提高， 条例历经 5次修改， 取得的成

绩有目共睹。 但是， 在成绩背后， 也

存在不尽理想之处。 一段时期以来，

各级政府格外重视市容环境卫生问

题， 却忽视了对城市烟火气的呵护，

市民生活便利化程度有所降低， 甚至

有的社区居民买菜都要走很多路。 照

理说再多设些菜场可以缓解矛盾， 但

是上海寸土寸金， 增设菜场绝非易

事。 这次条例修订， 以适度开放路边

设摊回应了民生需求， 以现实的态度

缓解了街面保洁与方便市民生活之间

的矛盾。 可以预见， 法规实施后， 它

在便民利民、 增加城市烟火气方面的

积极作用很快会显现出来。

地方性立法在助推政府由单纯的

管理者向提供服务的管理者转变， 促

使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 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有责任在拉动消费、 增

加就业、 活跃市场方面， 调动各种积

极因素为增加经济发展动力做贡献。

根据新修订的条例， 管理部门不能因

保洁而对路边摊一刀切， 这就对管理

者的服务意识、 执法能力有了更高的

要求。 众所周知， 过去定义的擅自设

摊者往往是失业者或低收入者， 他们

设摊多为维持生计的自救行为， 而立

法机关、 执法队伍如果只关注全天候

街面整洁， 不给这些人设摊空间， 实

际上是忽视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也易

触发城管与他们的直接冲突。 这次法

规修订表现出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职

能的进步， 但要达到立法预期， 还需

要政府各部门在法规实施前明确分

工， 对可能出现的职责重叠部分要以

主动服务的精神加以处理， 防止推诿

扯皮。 城乡规划、 市场监管、 食药

监、 市容环境、 街道城管等多部门应

当积极配合， 形成协同格局。 同时，

还应鼓励官民互动， 通过发挥摊贩组

合的自律作用， 实现有效治理。

立法是在矛盾的焦点砍一刀， 要

顾及利益平衡， 不能顾此失彼。 一段

时期以来， 为了街面整洁， 有的地方

罔顾经济发展规律， 采用一刀切的办

法， 不仅禁设路边摊， 甚至强令很多商

铺关门歇业。 一些城市管理者在经济中

高速增长时期忘乎所以， 唯意志论大行

其道， 将商铺也作为影响市容的负面因

素加以清除。 这种做法激起很多民怨，

破坏了营商环境， 造成了不良后果。 这

次上海条例修订， 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

律， 顺应民意， 对各利益群体权利义务

作了较为合理的分配。

法规是在实施中不断加以完善的。

适度开放路边设摊， 将会面临设摊便民

与维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的矛盾。 鉴于

以往的经验教训， 执法部门应当依法督

促摊贩积极履行相关义务， 也可鼓励周

边居民参与管理， 以保证路边设摊的制

度性安排可持续推进。 同时， 还要处理

好严把食品卫生关与方便群众的关系。

路边摊点很难像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那样

设有食品安全监测点， 如何保证摊点食

品安全需要提早规划和落实。 此外， 还

应当进一步提高法规的系统化水平， 增

强内部逻辑联系； 要将执法标准和摊贩

权利义务清单化； 还应明示轻微违法免

于处罚的规定； 对即时性强制手段也应

当进一步明确。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使得地方性法规往往几年后就需要再一

次修订， 为此， 要适时对法规进行后评

估， 找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为以后进

一步修订奠定基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讲席教授， 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原主

任委员，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

长，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原常务副

会长）

地方立法适时
回应民生诉求至关重要

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